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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AF_B9_E8_c36_328492.htm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

十二日国务院批发） 为了适应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和改革外

贸体制的需要，根据产品税条例（草案）和增值税条例（草

案），特作如下规定：一、外贸企业（包括工贸公司，下同

）和其他单位进口的产品，应依照规定的税率，缴纳产品税

或增值税。二、下列进口产品，免征产品税或增值税： 经国

家批准进口的粮食、原糖、化学肥料、农药； 直接用于科学

研究、科学实验和教学的仪器、设备；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无偿授助的物资和设备； 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所

需进口的设备、原材料（包括辅料和包装物料），零部件； 

经国务院和财政部特案批准免税的产品。 专为制造出口产品

而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分别不同产品按８５％或９５％

的比例免税。三、外贸企业或其他单位自营进口的产品，应

直接向海关交纳产品税或增值税。进口单位委托外贸企业或

其他单位代理进口的产品，由代理进口的单位向海关代交产

品税或增值税。四、进口产品一律以组成计税价格计算产品

税或增值税，计税公式如下： 行税价格＝（到岸价格＋关税

税额）÷（１－产品税或增值税税率） 应征税款＝计税价格

×产品税或增值税税率五、进口产品的纳税人，应按照规定

的期限缴纳税款。逾期不缴的，除限期缴纳外，并从滞纳之

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 １‰的滞纳金。六、对减免税进口

的产品，转作其他用途或在国内销售的，应按规定补交进口

环节的产品税或增值税。七、外贸企业和其他单位出口的已



税产品，除原油和成品油外，在报关出口后，应将所征产品

税或增值税税款退给出口企业。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的产品

，退生产环节已缴纳的增值税税款；属于产品税征收范围的

工业品，退最后生产环节已缴纳的产品税税款；出品已税农

、林、牧、水产品，退收购环节已缴纳的产品税税款。 生产

企业直接出口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在报关出口后，免征产品

税或增值税。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的产品，除免征本企业应

缴纳的增值税外，还应退还“扣除项目”已缴纳的税款。八

、出口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其他企业代理出口的产品，均应

在报关出口并在财务上作销售处理后，填写“出口产品退（

免）税申请表”，并附发票（副本或影印件）、《出口产品

证明》等有关票据和证明， 向本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申请， 

经审核后予以退（免）税。九。出口产品应退税款为购进产

品金额乘产品税或增值税税率。购进产品金额，指出口企业

购进的实际计税金额，不包括收购、运输、自备包装等流通

环节的各项费用。凡在购进价格中包含费用的，应按购进价

格扣除费用后计算退税。为简化手续，税务机关可确定一个

费用扣除率，予以扣除。十、出口产品退（免）税，由当地

税务机关根据出口企业退（免）税税额的多少，按批或按日

、按旬、按月办理。十一、出口产品退（免）税后，发生退

关或国外退货时，出口企业必须向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申报

手续，补交已退（免）税款。十二、出口国内统一规定减免

产品税或增值税的产品，在退税时，应按照征多少退多少和

未征不退的原则办理。对国内生产的产品所作的减免税规定

，不适用于进口产品。十三、实行出口产品退（免）税后， 

对工业企业销售给外贸企业或其他企业出口的产品，除国务



院和财政部特案批准的外，不得减免产品税或增值税。十四

、进口产品应征的产品税、增值税由海关代征， 作为中央预

算收入， 缴入中央金库。十五、出口产品应退的产品税或增

值税，凡属经贸部和中央其他主管部门所属外贸企业经营的

出口产品，由中央预算收入退付；凡属工业企业和地方外贸

企业经营的出口产品，由地方预算收入退付。 对于联营的外

贸企业出口的产品，应依照协议合同书的规定，由参加联营

的各方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地方或中央预算收入退付。十六

、中外全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仍按

工商统一税的有关规定执行。十七、本规定自一九八五年四

月一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